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株市监罚告〔2025〕6-2号

株洲隆泰商业信息管理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1.2017年1月11日，你公司提交设立登记申请；2017年1月16日，予以核准设立登记。你公司设立登记事项中，吴新蕾认缴出资640万元并担任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联络员徐鑫认缴出资额160万元，并担任股东、监事。2018年8月6日，你公司申请增加经营范围；2018年8月6日，准予变更登记。
2.2024年5月17日，徐鑫向我局反映其身份信息被冒用注册登记为株洲隆泰商业信息管理有限公司股东、监事,并提交相关材料。
3.你公司注册登记资料中登记的住所株洲市芦淞区杨柳冲雪松公司6号成品仓库于2017.1.1—2017.12.31没有租赁记录；2018.1.1-2022.12.31承租人为应显敏，与你公司注册登记资料中的承租人“吴新蕾、徐鑫”不符，原株洲市金爽资产有限责任公司未与株洲隆泰商业信息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过房屋租赁合同，此信息由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提供，该公司系原株洲市金爽资产有限责任公司（已注销）股东湖南华升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4.2017年1月11日，你公司提交设立登记申请时提供的登记资料《指定代办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中“徐鑫”签名非其本人签署。
5.2018年8月6日，你公司申请增加经营范围取得变更登记时提供的2018年8月3日《株洲隆泰商业信息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徐鑫”签名非其本人签署。
6.执法人员于2024年11月26日到你公司登记的住所进行现场检查，你公司未在该地址经营，电话联系你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新蕾、联络员龙彪，电话无人接听。
7.本局于2024年12月16日决定：撤销徐鑫身份信息被冒用登记为“株洲隆泰商业信息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及监事”的登记事项。
8.执法人员通过你公司登记的住所直接送达、邮寄送达及电话号码联系未果，2024年12月20日，在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发布株洲市市场监管局关于株洲隆泰商业信息管理有限公司送达《询问通知书》《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公告，进行了公告送达；2025年1月27日，你公司逾期未来接受询问调查，未限期提供材料，也未与执法人员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17年1月11日，你公司提交设立登记申请材料打印件1套；2018年8月6日，你公司提交变更登记打印件1套；证明你公司设立登记、变更登记的主体情况和吴新蕾法定代表人身份。
2.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提供的你公司住所租赁情况核实回复函1份、询问笔录1份、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证明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系原株洲市金爽资产有限责任公司（已注销）股东湖南华升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3.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提供的你公司住所租赁情况核实回复函1份、询问笔录1份、情况说明1份，证明原株洲市金爽资产有限责任公司与你公司注册登记资料中的承租人“吴新蕾、徐鑫”不符,原株洲市金爽资产有限责任公司未与株洲隆泰商业信息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过房屋租赁合同，你公司取得登记时提交了虚假的房屋租赁合同。
4.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湖湘大司鉴[2024]文鉴字第209号）1份和徐鑫询问笔录1份，证明你公司提交设立登记申请时提供的登记资料《指定代办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中“徐鑫”签名非其本人签署，你公司提交了虚假的徐鑫签名将其登记为股东、监事。
5.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湖湘大司鉴[2024]文鉴字第209号）1份和徐鑫询问笔录1份，证明你公司申请增加经营范围取得变更登记时提供的2018年8月3日《株洲隆泰商业信息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徐鑫”签名非其本人签署，你公司取得变更登记时提交了虚假材料。
6.企业住所（经营场地）现场检查记录表，现场检查笔录1份，照片3张，龙彪询问笔录1份，湖南华升株洲雪松有限公司询问笔录1份，证明你公司未在登记的住所经营。
7.全球邮政特快专递（1284476166501）（1247370261501）2件，证明向你公司登记的住所及资料内的法定代表人吴新蕾身份证上的住址邮寄《询问通知书》《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责令改正通知书》邮件被退回。
8.现场检查笔录1份，你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新蕾、联络员龙彪通话记录及电子邮箱告知截图，证明向你公司登记的住所直接送达及电话号码联系未果。
9.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关于株洲隆泰商业信息管理有限公司送达《询问通知书》《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公告”截图，证明通过公告已送达上述文书。
10.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撤销登记（备案）决定书（株市监撤字[2024]1号）1份，证明本局已履行了职责，撤销徐鑫身份信息被冒用登记为“株洲隆泰商业信息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及监事”的登记事项。
经审查，以上证据均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并分别由你公司或提供人签名、盖章确认，证据真实，符合法定形式，与违法事实相关，本局予以采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和法律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修正)第一百九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虚报注册资本的公司，处以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你公司构成了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违法行为。
鉴于你公司设立登记申请时提交了虚假的房屋租赁合同和虚假的签名材料，又在取得变更登记时提交了虚假的签名材料，且存有主观故意，情节严重；加上你公司未在登记的住所经营，立案后电话联系你公司未果，公告送达相关文书后，你公司未来接受询问调查，未在限期内提供材料，也未与执法人员联系，至今违法行为未能改正。参照《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湘工商法字〔2015〕6号）《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第一章第一节，执行标准:(二)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5、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综上所述，对你公司按照情节严重情形吊销营业执照。
拟处理意见及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修正）第一百九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拟给予你公司如下行政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和《湖南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七条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根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你公司可以对证据发表意见，提出异议。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未对证据发表意见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本局将依法向社会公示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联系人：谭超  张军  联系电话：0731-28817310 	
联系地址：株洲市荷塘区合泰路98号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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